
          件。
	    （二）委員獨任調解：係指責任區1人為主體進行之調解，惟依法須有女性委員或主
          席參與者，仍以委員獨任調解計算之。
    （三）協同調解：指調解件數中，有相關單位人士參與協同調解者。
    （四）成立：指當年調解成立之件數。
    （五）不成立：指1次或多次調解未達成協議不再調解之當年結案之件數。
    （六）本表調解方式合計欄應與「30293-03-01-3臺南市左鎮區辦理調解業務概況」之
          結案件數總計相符。
   ＊統計單位：件、%
   ＊統計分類：
    （一）縱項目按調解方式及協同調解分類。
    （二）橫項目按區域別分。
   ＊發布週期(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，如月、季、年等)：按年。
   ＊時效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）：1個月又5日。
   ＊資料變革：無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

    ＊預告發布日期（含預告方式及週期）：每年2月5日（若遇例假日提前或順延）以公務
    統計報表發布，公布日期上載於本所網頁之「預告統計發布時間表」。
    ＊同步發送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民政局
五、資料品質
    ＊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依據本所業務登記資料彙編
    ＊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（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係及不同資料來源
      之相關統計差異性）：設置公式按科目別加總等於總計，交叉查核資料加總正確性。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（說明預定修正之資料、定義、統計方法等及其修正原因）：
    無。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


